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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关单位：

为继续深入贯彻落实《关于印发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关于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的实施细则的

通知》（粤建质〔2011〕13号）和《转发省建设厅转发住房和城

乡建设部关于印发<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

>的通知》（佛建工〔2009〕17号）的工作要求，进一步加强我

主动公开

急件

佛山市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文件
顺建发〔2015〕21号

佛山市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关于进一步
加强顺德区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

安全施工管理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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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各项工作，及时准确掌握区内危险性

较大分部分项工程数量和分布状况，强化对危险性较大分部分

项工程（范围详见附件1、2）的监控，有效遏制和减少事故的

发生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现提出如下管理要求，请予认真落实。

一、施工单位必须在施工前对存在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

工程编制专项施工方案，建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管理

档案和台账。专项施工方案除应包括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，对

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，必须按规定提供

专家论证审查意见、监控措施、应急预案以及紧急救护等内容，

在施工前报项目监督管理机构备案。

二、施工单位应建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公示制

度，按有关规定在施工现场明显位置进行公示。公示内容包括：

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的名称、部位、施工期限、施工负

责人、安全监控责任人、质量监控责任人和投诉举报电话等。

公示应反映出施工中不同阶段的变化，并在施工工地设置危险

源的警戒线和警示标记。

三、监理单位应对所监理工程中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

程的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核，监督施工单位建立和完善危险性

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的公示、监控、整改以及专项施工方案的

实施。对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方案

的实施过程须建立专门的督查记录台账（附件3～8），落实管



— 3 —

理责任人，并在监理月报中反映。同时，在每月底的最后三天

前将记录台账上报至项目监督管理机构备案。

四、各镇（街道）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应对超过一定规模的

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方案的实施过程进行定期或

不定期专项监督检查和抽查，重点跟踪监控。根据各项目监理

单位上报的督查记录台账，汇总形成总的督查记录台账，落实

管理责任人，在每月最后一天前，向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

站上报建筑工程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

督查记录台账（附件3～8）。

五、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应对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

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方案的实施过程进行定期或不定

期专项监督检查和抽查，重点跟踪监控。根据各项目监理单位

和各镇（街）国土城建和水利局上报的督查记录台账，汇总形

成全区的督查记录台账，落实管理责任人，在每月3号前，向

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、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技术科

（局安办）、建筑业管理科以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上报建筑工

程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台账记录（附件

3～8）。

六、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建筑业管理科以及相关行业主管

部门要会同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定期对本区建筑工程

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的分布情况进行分析，并根据分析



— 4 —

情况强化跟踪检查和督促整改治理的落实，对不按要求落实整

改治理的责任单位和项目要加强执法力度，全力遏制事故的发生。

七、项目监督管理机构要加强巡查管理，严格执法，及时

纠正和督促消除隐患。检查中发现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未按

本制度落实相关的管理措施，监理单位未按要求督促施工单位

按照专项方案施工、未完成组织验收进入下一阶段施工和未按

要求落实本制度要求上报信息的，第一次则应对项目现场负责

人和管理人员扣分处理。再次巡查发现现场重复出现类似情况

的，在现场严格执法后要及时将情况向局业务主管科室反映情

况，业务主管科室要会同安全监督管理机构及时对项目责任各

方（单位和人员）进行约谈警示，除对责任单位进行诚信扣分

和通报处理外，同时按照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相关

规定进行处罚；情节严重的，降低资质等级，直至吊销资质证

书；造成重大安全事故，构成犯罪的，对直接责任人员，依照

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；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
附件：1．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范围

2．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范围

3．佛山市顺德区危险性较大工程（深基坑）质量

安全检查情况月报表

4．佛山市顺德区危险性较大工程（高大模板）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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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安全检查情况月报表

5．佛山市顺德区危险性较大工程（起重吊装及安

装拆卸工程）质量安全检查情况月报表

6．佛山市顺德区危险性较大工程（脚手架工程）

质量安全检查情况月报表

7．佛山市顺德区危险性较大工程（拆除、爆破工

程）质量安全检查情况月报表

8．佛山市顺德区危险性较大工程（其他）质量安

全检查情况月报表

佛山市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

2015年 3月 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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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安委办。

佛山市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办公室 2015年 3月 27日印发


